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121号

申请人：樊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樊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对举报赣榆区石桥镇某食品加工坊（以下称被举报人）的法定处理职责，于2025年5月1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5月23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被举报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限期重新处理该举报案件。

申请人称：申请人购买了被举报人生产的白吉馍，该产品配料表中标识的面粉不能够反应产品的真实属性。该产品也未标识营养成分表信息，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对此，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被申请人提出举报，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与申请人具有利害关系，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程序不合法，理由如下：
一、被申请人回复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轻微。申请人认为违法行为是否轻微应当同时满足八大因素：一是主观过错较小；二是初次违法；三是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四是及时中止违法行为；五是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金额较小；六是涉案货值金额较小；七是涉案产品符合标准；八是其他能够反映违法行为轻微的因素。被申请人未提供被举报人违法情节轻微的相关作证材料。根据《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应当提供被举报人第一次生产该产品到目前为止的货值及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等，综合考虑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属于轻微，被申请人未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所以申请人不认可被申请人判定被举报人违法情节轻微。

二、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调查责任，有证据初步证明违法的情况下应当进行现场调查取证，被申请人未对涉案产品的货值以及违法行为持续时间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举报期间被申请人未跟申请人有任何的联系，剥夺了申请人的知情权，侵犯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违法事实成立，被申请人违反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行政行为后未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系程序违法。

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人身份证图片、微信支付交易明细证明、订单截图、商品图片3张、举报截图、利害关系说明。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职，程序合法。2025年3月1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交的举报，内容：申请人购买了赣榆区石桥镇某食品加工坊生产的白吉馍，产品配料表直接标注面粉，不能够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也未标注营养成分表信息，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的相关规定，诉求是被举报人赔偿1000元并处罚被举报人等。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3月28日决定延长核查期限十五个工作日。经核查，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已更改产品标签配料表信息，该行为并未造成危害后果，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因食用该产品造成了损害后果，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4月2日决定不予立案，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4月2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事项。

二、被申请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和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等材料，证明被举报人的主体资格资质。经查，被举报人销售的涉案产品为白吉馍，系食品小作坊加工的散装食品，并无规定要求标注营养成分表。涉案产品标签内容为：“食品名称：白吉馍；食品份量：10个装；加工方式：热加工；配料表：水/面粉/酵母；制作证号：ZF3207212400***；生产日期：详见包装袋；保质期：-18℃冷冻存储180天；生产厂家：赣榆区石桥镇某食品加工坊；厂家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联系方式：15251235***”。配料表中标注的“面粉”与实际原料标签“饼类专用粉（小麦、黄豆粉、硬脂酰乳酸钙）”不一致，标注内容不精准，违反了《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已责令被举报人进行改正。鉴于被举报人主观过错较小并及时中止违法行为，及时改正，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于4月2日决定不予立案。

三、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资格。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后，依法进行了处理，履行了法定职责。申请人作为举报人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被投诉举报人存在违法行为，本质上系为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提供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投诉举报有依法接受并作出相应答复的义务，但是否启动对投诉举报企业的查处以及如何查处，则应由市场监管部门依职权进行判断，其执法目的在于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执法行为的结果也主要是对涉事被投诉举报人及市场秩序产生影响，对申请人个人的权利义务则不会产生实质影响。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不予立案，并告知申请人。该告知系被申请人为维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市场秩序，履行答复投诉举报的职责，该程序性的告知行为未对作为投诉举报人的申请人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同时，经查询全国12315平台，申请人樊某累计投诉6次，累计举报703次，行为明显与正常消费者和一般投诉举报人不符，显然超出了正常消费者和一般投诉人的范畴，属职业投诉举报人，并且其投诉举报的事项仅涉及食品标签，并不真正影响食品安全，申请人对举报处理不服再行提起行政复议，实属滥用复议申请权，浪费司法资源。鉴于上述情况，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不予立案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明显缺乏利益基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该行政复议申请不应当受理。

综上，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职责，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举报单及附件、投诉登记表、举报登记表、投诉受理决定书、案件来源登记表、询问笔录、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订单截图及产品照片、改正产品照片2张、原料照片5张、饼类专用粉出厂检验报告、责令改正通知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2张、江苏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平台2.0截图2张、核查延期审批表、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全国12315平台截图3张。
经审理查明：2025年3月10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交的举报，内容为：申请人购买了赣榆区石桥镇某食品加工坊生产的白吉馍，产品配料表直接标注面粉，不能够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也未标注营养成分表信息，违反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的相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诉求：投诉和举报分别处理、赔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召回所有问题产品。被申请人于3月26日开展核查工作，经调查，被举报人销售的涉案产品白吉馍系散装食品，不需要强制性标识营养成分表。涉案产品标签内容为：“食品名称：白吉馍；食品份量：10个装；加工方式：热加工；配料表：水/面粉/酵母；制作证号：ZF3207212400***；生产日期：详见包装袋；保质期：-18℃冷冻存储180天；生产厂家：赣榆区石桥镇某食品加工坊；厂家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联系方式：15251235***”。配料表中标注的“面粉”与实际原料标签“饼类专用粉（小麦、黄豆粉、硬脂酰乳酸钙）”不一致，标注内容不精准，违反了《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被申请人遂于当日对被举报人下达赣市监责改〔2025〕石0326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后被举报人将配料表内容更正为：“配料表：饼类专用粉（小麦、黄豆粉、硬脂酰乳酸钙）、饮用水、食品加工用酵母”。被申请人于3月28日决定延长15个工作日核查期限。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江苏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平台2.0，被申请人未发现被举报人存在违法记录，遂认定该次违法为初次违法。又由于被举报人主观过错较小、违法手段轻微，遂综合认定为违法行为轻微。因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已更改产品标签配料表信息，被申请人遂于4月2日决定不予立案，同日制作市场监管〔2025〕第0402-1号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并于当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不予立案事项。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遂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辖区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核查，因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且已及时改正，遂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4月2日对申请人樊某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4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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